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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首個城市總體規劃諮詢工作已於去年順利完成，透過多種諮詢形式收集

社會各界意見，成果有目共睦，本人對政府部門及相關團隊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肯

定及感謝。但針對諮詢結果中所反映的某些社會關注議題，及較多不認同的具體

話題，本人有如下的三方面的意見，希望通過城規會這個平台加以表達，並希望

相關部門予以考慮： 

 

第一：總體規劃草案中所提供的科學化數據不足 

由於整個總體規劃的年期是從 2020年至 2040年，本人認為在廿年期間需要

針對不同時期及不同區域的兩個維度對城市規劃及發展訂定相應的目標及狀況

分析。而當中更需要考慮的內容包括人口密度（居住人口密度、商業職位密度、

旅遊訪客密度等）；因應經濟發展目標而需規劃的用地；滿足環境生態保護要求

而需保留的生態用地；因應總體城市規劃而需配備的交通資源或規劃用地等。以

上內容均需要有科學化的數據以支持規劃的合理性。 

同時根據澳門的＜城市規劃法＞規定，總體規劃在五年後必須進行檢討的，

因此如缺乏相關的時期所對應的數據目標作對比，則在檢討的過程中就較難實施。 

雖然明白到是次諮詢是針對全澳性的公開諮詢，可能大部分對象均是一般公

眾，太多專業數據或規劃述語可能會影響諮詢效果，但本人認為在日後的諮詢中

可以分開公眾及專業版本的諮詢文本以供不同受眾參閱，從不同角度分開公眾及

專業兩個方面收集意見，達至諮詢過程中的量性與質性成果效益。 

當然，由於整個總體規劃的公眾諮詢過程已完結，而諮詢結果也較為理想，

因此建議可以繼續執行城市總體規劃規的進程，即根據公眾諮詢結果，再結合城

規會的意見，對較多爭議的內容作調整後，呈交行政長官供其作決定。而有關科

學化數據及不同領域的研究結果，本人建議必須在日後詳細規劃或分區規劃中確

切地提供，進而編制具指標性、具落實時間性、具可檢討性的城市規劃文本。 

 

第二：職住平衡概念太過理想難以落實 

諮詢文本中提出的“職住平衡＂是指特定地域範圍內居民勞動者與就業崗

位數量大致相同，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從而減少通勤及交通壓力，而特定

範圍是指通勤距離在 5-16 公里範圍不等。但由於澳門地域範圍太小，例如從關



閉到路氹區的距離大約只有 10公里，在能夠達到職住平衡的理論要求的。 

但諮詢結果大部分意見均對職進平衡能否達成有所保留，最大原因是居民習

慣了在澳門細小地域範圍內考慮平衡。因此為適應及迎合居民需求，需要將理論

範圍的職住平衡縮細要求，又或者無需達到職住平衡，而是更多在規劃的過程中

考慮“職住協調＂的元素。 

職住協調並非單純的職住平衡理想化概念，而是一種城市規劃的元素，要在

規劃的過程中考慮及加入的元素，這個元素可以是次級考慮項，例如在規劃居住

區時適當增加商業元素，有意識地調適一下部分人的職住需求，以減輕交通壓力

或提供適當的舒緩，但又並不需要完全讓所有人達到職住同區的平衡。 

除職住協調外，本人作為兩個小朋友的家長與大部分家長一樣，還非常關注

學住平衡或學住協調，有時甚至認為小朋友同區就學比職住協調更為重要。根據

本人的實證，早上 8點左右在學校區的交通壓力有時會比 9點左右在商業區更為

擁擠。因此在城市規劃中除了在居住區配置適當數量的教育設施外，以達到數量

上的平衡或協調外，還需要考慮質量上的學住平衡及協調，針對不同居住群體設

計適合的教育配套。即使澳門並不推行“學區＂的概念，但也有需要與教育部門

共同研究，為適應不同居住體考慮他們需求的教育配套，並在城市規劃中細化配

合，希望能達到質量上的學住平衡或協調的效果。 

 

第三：南灣湖 C、D區政府設施可加入綠地或公共開放休憩區元素 

本人認同南灣湖 C、D區規劃用作政府設施，這是由於政府設施可較私人建

築更容易根據社會意見作調整或加入不同元素，公眾意願的調整靈活性較大。例

如之前南灣湖 C、D區兩塊土地（C1至 C4與 C12及 C14）的規劃條件圖討論過

程中，都是考慮及結合了公眾及城規會的意見後，形成兼顧了城市發展與景觀需

求之間的共識平衡結果，是一個具代表性的規劃案例，也可以是將來南灣湖 C、

D區可遵循的規劃方向。 

根據諮詢結果，公眾建議在設立政府辦公大樓同時預留空間作公共文化設施

和綠化公共空間區域，有關建議可以配合不同的建築設計概念，錯落有序地配合

整體景觀視角走廊，有關考慮因素除了在城規中考慮，還需要配合特別的建築設

計。因此以政府設施為主體，配以公共休息空間（如近期大受歡迎的觀音像海濱

休憩區），再加以特色的建築風格，只有是由政府自身打造的政府設施或綜合體

方能做到並最大化地發揮其優勢，因此建議在將來的南灣湖 C、D區詳細規劃及

分區規劃中加入有關建議及要求。 


